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課程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計畫。 

(二)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推動實施計畫。 

(三) 高雄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

置要點。 

(四)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

置要點（110 年 07 月 14 日）。 

二、 目的： 

（一） 培力本市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之調查策略與技術，並熟悉調查策略與技

術，藉以實踐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二） 透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實務案例，引導調查專業人員熟

悉調查程序，藉以提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效能。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五、 承辦單位：高雄市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 

六、 研習時間：113年 7月 1、2、4、5日(星期一、二、四、五)，共計 4天。 

七、 研習地點：高雄市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 3F視聽教室（前鎮區育樂路 61號）。 

八、 參加對象： 

(一) 參加高雄市辦理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通過，具高雄市調查

專業人員之初階證書者優先。 

(二) 參加各縣市依「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

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所訂培訓課程及時數規定，具各縣市之調查專業人

員之初階證書者。 

(三) 以上各項依提供完整資料審核通過之順序錄取，合計約 45人。 

(四) 請勿薦派曾涉及校園性別事件並經調查後事實認定成立之行為人參加 

 

 

 



九、 課程內容：詳如課程表（附件一）實際課程及授課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布為準。 

十、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3年 6月 24日（一）止，額滿則提前截止報名。 

(一) 教師（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入權限者） 

1.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www1.inservice.edu.tw)進行線

上報名，課程代碼：4387471 。 

2. 並請務必將研習人員調查表(附件二)及初階證書正、反面電子檔寄至電子

郵件信箱（Qmaymay0126@gmail.com，請再來電確認是否寄達），未能完成以

上 2項報名程序並提供完整資料，以致審核無法通過者，不予錄取。 

(二) 不具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登入權限者，請致電至樂群國小輔導室(07-

7225846 分機 741)報名，並請務必將研習人員調查表(附件二)及初階證書

正、反面電子檔寄至電子郵件信箱（Qmaymay0126@gmail.com，請再來電確

認是否寄達），未提供完整資料，以致審核無法通過者，不予錄取。 

(三) 本校將依報名順序遴選，遴選結果、課程資訊、課程異動等將至遲於開課前

3 日內，以各研習員登錄於研習網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請保持開通並有足

夠雲端空間）。 

十一、研習須知 

(一) 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依規定簽到退，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每堂課遲

到 15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若有請假或缺席者，只核發研習時

數證明。本課程無補課機制，未來欲參加高階培訓成為調查人才者，需全

程參與並繳交作業、通過評量，始得核發進階培訓課程證書。 

(二) 研習方式：講授、案例研討、分組習作、報告檢閱、經驗分享。 

(三) 參加人員全程出席者，核發研習時數證明；經由講師於調查報告撰寫過程

中，綜合評量通過合格者，將核發進階培訓課程證書。 

(四) 本培訓課程須進行分組討論並個人完成撰寫調查報告，並於課堂中提供講

師及全體學員檢閱、討論及提供回饋後，修正各組調查報告；另若增列由

個人填寫「調查程序」之情境題，答題以條列式之簡答題為原則。 

(五) 課程講義： 

1.講義以提供電子檔為原則，不列印紙本。 

2.研習期間請自備能連網、掃描 QRcode、下載觀看檔案之電子裝置或於研 習 

前先行下載列印備妥，以利掌握研習內容。 

十二、敘獎規定：承辦本活動之工作人員克盡職責圓滿完成任務者，依據「高雄市立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http://www1.inservice.edu.tw)進行線上報名，課程代碼：3909194
http://www1.inservice.edu.tw)進行線上報名，課程代碼：3909194
mailto:Qmaymay0126@gmail.com


附件一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4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00082461B 號令 

進階培訓課程（29小時） 
課程目標 課程名稱 課程主題內容綱要 授課時數 

 課程說明介紹  
不計列時數，以 20

分鐘為限。 

意識培力與

增能 

性別暴力防治及

性平教育實踐 

1. 以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為準，講授性別暴力之防治。 

2. 以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36

號一般性建議為準，講授性別平等教育之實踐。 

2 

以上開公約條文結合校園性別事件案例進行說明，俾

運用於調查策略及報告撰寫。 
2 

法規知能與

運用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基

本概念及相關法

規案例研討 

 

1.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基本概念：以案例作

相關法規之定義與比較。 

2.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樣態與實例探討。 

3. 精熟校園中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

及程序。 

3 

法規知能與

運用 

行政程序法於調

查程序之實務研

討 

以教育部函釋針對調查程序中行政程序法之適用重

點（如：迴避、閱卷、調查證據、送達等）進行授課，

並提供實務案例研析講解。 

3 

調查策略與

技術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處理程序案例

研討 

以案例教學方式研討事件處理程序及行政協調事宜。 2 

調查策略與

技術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調查人員晤談

技巧與心理調適

實務研討 

1. 調查人員晤談技巧及同理心訓練。 

2. 調查人員心理調適問題。 

3. 兒童及少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技巧

案例研討。 

3 

報告撰寫與

論述 

調查報告撰寫實

務解說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報告撰寫實務

解說。 
2 

調查策略與

技術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調查程序演練 

安排分組講師擔任案例當事人及相關人，以單一案例

共同演練模式進行調查程序演練。 

課程目標：熟悉 

1. 調查專業倫理 

2. 調查小組分工與協調 

3. 調查爭點及策略之建 

4. 應用諮商技巧於調查訪談 

5. 證據蒐集，評估及應用 

6. 公正客觀專業原則 

7. 調查過程危機處理 

4 

報告撰寫與

論述 

調查報告撰寫習

作與討論 

1. 透過分組講師指導，針對前述調查演練內容進行分

組研討與調查報告撰寫習作。 

2. 各小組另行分組共同完成調查報告，並擇一提供檢

閱。 

3 



 

備註 

(一) 響應環保，請研習者自備環保杯，鼓勵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二) 本校地址：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 61 號，請以此 Google 地圖。 

(三) 停車場位置：學校校內柏油通學步道及校園周遭路邊停車場(校內停車位有

限，晚到的夥伴請自理汽車停放事宜，敬請包涵。) 

 

 

 

 

 

 

 

 

 

  

報告撰寫與

論述 
調查報告檢閱 

1. 前述各小組分別協調推薦分組共同完成之調查報

告，提供全體學員檢閱討論。 

2. 統整學習成效、經驗分享與討論。 

2 

法規知能與

運用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懲

處追蹤與行政救

濟案例研討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行政懲處可能遭遇

之困境以及解決之道等。 
3 

時數合計  29 

備註：1.按課程順序授課。 

2.參訓資格：完成初階培訓方可參與進階培訓。 

3.完成進階培訓且有案件調查經驗者，優先參加高階培訓。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課程 

課程表-第 1 天 
日期：113 年 7 月 1、2、4、5 日(星期一、二、四、五) 

地點：樂群國小 3F 視聽教室 

 

第 1 天： 113 年 7 月 01 日（星期一）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40-09:00 報到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09:00-09:20 開幕式 教育局/施玉權科長 

樂群國小/許瓊文校長 

 

09:20-09:30 課程說明介紹  

09:30-11: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懲

處追蹤與行政救濟案例研討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2 小時 

11:00-11:1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1:10-12: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懲

處追蹤與行政救濟案例研討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1 小時 

12:00-13:10 午餐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3:10-14:40 調查報告撰寫實務解說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2 小時 

14:40-14:5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4:50-16:20 

分組課程：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調查程序演練(一)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分組講師：待聘 

 

2 小時 

16:20-16:3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6:30-18:00 

分組課程：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調查程序演練(二)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分組講師：待聘 

 

2 小時 

18:00- 第 1 天課程結束~快樂賦歸 

開始撰寫調查報告，113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20：00 前繳交調查報告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課程 

課程表-第 2 天 
日期：113 年 7 月 1、2、4、5 日(星期一、二、四、五) 

地點：樂群國小 3F 視聽教室 

 

第 3 天：113 年 7 月 02 日（星期二）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8:00-08:50 報到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08:50-10:2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基本概念及相關

法規案例研討 

林信宏 律師  2 小時 

10:20-10:3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0:30-12: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基本概念及相關

法規案例研討 

林信宏 律師  1 小時 

12:00-13:30 午餐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3:30-15: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人員晤

談技巧與心理調適 

實務研討 

左營高中 李佩珊主任 2 小時 

15:00-15:1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5:10-16: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調查人員晤

談技巧與心理調適 

實務研討 

左營高中 李佩珊主任 1 小時 

16:00- 第 2 天課程結束~快樂賦歸 

持續撰寫調查報告，113 年 7 月 3 日（星期三）20：00 前繳交調查報告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課程 

課程表-第 3 天 
日期：113 年 7 月 1、2、4、5 日(星期一、二、四、五) 

地點：樂群國小 3F 視聽教室 

 

第 4 天：113 年 7 月 04 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9:00-09:30 報到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09:30-11:00 
行政程序法於調查程序

之實務研討 
何昀樺 律師 2 小時 

11:00-11:1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1:10-12:00 
行政程序法於調查程序

之實務研討 
何昀樺 律師 1 小時 

12:00-13:30 午餐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3:30-15:00 
性別暴力防治 

及性平教育實踐 
卓耕宇 主任 2 小時 

15:00-15:1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5:10-16:40 
性別暴力防治 

及性平教育實踐 
卓耕宇 主任 2 小時 

16:40- 第 3 天課程結束~快樂賦歸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課程 

課程表-第 4 天 
日期：113 年 7 月 1、2、4、5 日(星期一、二、四、五) 

地點：樂群國小 3F 視聽教室 

 

第 2 天：113 年 7 月 05 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活動)內容 主講(持)人 備註 

09:10-09:30 報到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09:30-11:00 
分組課程：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論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分組講師：待聘 

 

2 小時 

11:00-11:1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1:10-12:00 
分組課程：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論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分組講師：待聘 

 

1 小時 

12:00-13:30 午餐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3:30-15:10 調查報告檢閱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分組講師：待聘 

 

2 小時 

15:10-15:20 休息、茶敘 樂群國小服務團隊  

15:20-17: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處理程序案例研

討 

政治大學 隋杜卿教授 2 小時 

17:00- 第 4 天課程結束~快樂賦歸 

113 年 7月 16 日（星期二）繳交個人修正後調查報告 

 

 

 

 



 

附件二 

高雄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課程 

【研習人員調查表】 

 

服務單位  單位處室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公：          分機 

手機： 

E-mail  

初階受訓 

結業年度 

本人於_______ 年度完成初階受訓，並具備初階結業證書。 

（請務必確實填報，連同初階證書正反面掃描電子檔寄至至電子郵

件信箱(Qmaymay0126@gmail.com)，以利承辦學校審核資格） 

調查經驗 

（請務必確

實填報） 

1.曾擔任調查小組人員件數  （      ）件(若無，請填 0) 

2.曾擔任調查小組召集人件數（      ）件(若無，請填 0) 

3.曾撰寫調查報告（      ）份(若無，請填 0) 

曾參與調查事件態樣：           □無參與調查經驗 

□ 師生性侵案   □師生性騷案   □特教生性別案件 

□ 生生性侵案   □生生性騷案   □其他性別案件 

特教背景 

□ 無特殊教育背景(若無，以下免填) 

特教學歷: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歷:__________班_______年 

特教類別: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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